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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臻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２６９８

号文同意注册。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附录

在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

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

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的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永臻股份

证券代码

／

网下申购代码

６０３３８１

网上申购代码

７３２３８１

网下申购简称 永臻股份 网上申购简称 永臻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所属行业代码

Ｃ３８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１７

，

７９４．２２２６

拟发行数量（万股）

５

，

９３１．４１００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万股）

５

，

９３１．４１００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万股）

０

发行后总股本（万股）

２３

，

７２５．６３２６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

）

２５．０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万股）

２

，

１３５．３０００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万股）

３

，

２０２．９６９０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限（万股）

１

，

６００．００００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下限

（万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万股）

５９３．１４１０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行数

量比（

％

）

１０．００００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认购

股数

／

金额上限（万股

／

万元）

不超过

５９３．１４１０

万股

／

不超过

１４

，

５５２．７０

万元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否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发行公告刊登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

备注：无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佟晓丹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２９９８２５８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２３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９

发行人：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６

日

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将于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利安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７８４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５

，

６２３．７６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１

，

４０６．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按照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

２０２３

年），发行人所处行业为“

Ｃ２９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

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２４．０７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

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均价

（含当日）

（元

／

股）

２０２３

年

扣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３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３

年静态市盈

率（倍）

滚动市盈率（倍）

扣非前 扣非后 扣非前 扣非后

３００５３９．ＳＺ

横河精密

８．６８ ０．１５２５ ０．１３６８ ５６．９１ ６３．４７ ５８．７０ ６６．８８

６０３２６６．ＳＨ

天龙股份

１９．６１ ０．５６０６ ０．５２０９ ３４．９８ ３７．６５ ３３．７１ ３６．２２

６０３１５９．ＳＨ

上海亚虹

１２．４７ ０．２５１９ ０．２２０４ ４９．５０ ５６．５８ ４８．０２ ５５．９０

３００１００．ＳＺ

双林股份

１０．２５ ０．２０１８ ０．１９５０ ５０．７９ ５２．５７ ３５．３４ ３２．０１

３０１１９６．ＳＺ

唯科科技

２９．９９ １．３４６７ ０．９３０７ ２２．２７ ３２．２２ ２１．５９ ２８．４２

３０１０００．ＳＺ

肇民科技

２０．０５ ０．５９７９ ０．５１０９ ３３．５３ ３９．２４ ２９．２３ ３４．５５

算术平均市盈率（扣除异常值和极值）

３５．３９ ４０．４２ ２９．９７ ３２．８０

利安科技

－ １．３４６１ １．２６３５ ２１．０２ ２２．４０ ２０．９７ ２２．１５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注

１

：可比公司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当日）均价和对应市盈率为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数据；

注

２

：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３

： 可比公司扣非前

／

后静态市盈率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总股本（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注

４

：利安科技扣非前

／

后静态市盈率

＝

发行价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

母净利润

／

发行后总股本）；

注

５

： 扣非前

／

后滚动市盈率

＝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

（

２０２３

年

４－１２

月和

２０２４

年

１－３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总股本（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注

６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中星诺奇尚未上市，无股价可参

考故未列示比较；

注

７

：根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告的

２０２３

年度报告，横河精密和上海亚

虹

２０２３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规模远低于其他可比上市公司， 其对应的

２０２３

年静态市盈率和滚动市盈率偏高， 在可比公司的

２０２３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

和平均滚动市盈率的计算中作为极值给予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８．３０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３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４０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

２４．０７

倍（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低于招股

说明书中所选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３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

率的算术平均数

４０．４２

倍（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扣除异常值

和极值），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的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

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一定的

建设投入周期，募集资金产生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

程，本次发行完成后，短期内本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

益率等指标将有一定程度下降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经济开发区汇盛路

２８９

号

联系人：陈军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６８７３７７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８６８７３７６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８８８

号

联系人：罗云翔、彭成浩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８ 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１８ ７７００

发行人：宁波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6

日

中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仑新材” 、“发

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6,001.00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4]112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将通

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6,001.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1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

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0,001.0000万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

次发行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创投” ）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00.05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560.8000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1,140.15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

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如有），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

略配售情况将在2024年6月13日（T+2日）刊登的《中仑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

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4年6月7日（T-1日，周五），14:

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国证

券网， 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

zqrb.cn；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金融时

报， 网址www.financialnews.com.cn； 中国日报网， 网址

www.chinadaily.com.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ST特信 公告编号：2024-32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证券代码：000070，

证券简称：ST特信） 股票于2024年6月3日、2024年6月4日、2024年6月5日连续3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核查，并就有关事项函询控股股东，

对相关方进行了核实，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本次股票异动期间（2024年6月3日-2024年6月5日），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因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于2024年5月10日向公司出具了《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

事先告知书》，其中载明公司披露的2015至2019年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八）款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24年5月14

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及业务活动一切正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

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

3、2024年6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进

展公告》，公告显示公司已于2022年4月30日主动对外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

公告》，追溯调整了2015年至2019年年度财报；因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在追溯调整后出

现盈亏性质的改变，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

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

告重新出具了《审计报告》，并于2022年7月26日对外披露。

4、 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披露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4-070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2024年6月3日、2024年6月4日、2024年6月5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和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关注和核实，现对有关关注和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如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未能与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取得联系。 公司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123,107,03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6.50%， 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100%）于

2020年5月25日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冻结期限自2020年5月25日起至

2026年4月24日止。

6、 公司于2024年5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议案》，相关事项的详细情况

请查阅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情形。

2、2021年7月8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2021]2号），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7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4）。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公司已收到多名投资者诉讼立案材料，法院对部分

投资者诉讼案件已作出一审和二审判决，目前已收到法律文书的诉讼案件，公司已经根据

法院已判决案件的赔偿责任认定情况计提了预计负债， 如果后续提起诉讼的投资者进一

步增加，公司的相关预计负债也将会进一步增加。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编号：临2024-041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 ）分别于2023年9月14

日、2024年5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已披露诉讼进展的公告》（编

号：临2023-08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编号：临2024-036），涉

及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金租” 或“原告” ）与天津长江四号租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四号租赁”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租赁” ）、海航控

股、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鹏航空” ）及第三人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

分行质押合同纠纷一案，近日案件有新的进展，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19年6月，长江四号租赁作为出质人，将其对海航控股、祥鹏航空5份《租赁协议》项

下的应收租金款项（以下简称“质押租金” ）质押给西藏金租，为西藏金租对长江租赁享

有的100,000万元金融租赁债权提供质押担保。

2021年2月，长江租赁、海航控股及祥鹏航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西藏金租向长江租赁

申报主债权共计104,566.16万元， 长江租赁破产管理人将其申报的债权全额确认为普通

债权。 西藏金租对债权审核的结果提出异议，要求将该债权确认为有财产担保债权，但未

获确认。 西藏金租又向海航控股、祥鹏航空申报了担保债权，海航控股、祥鹏航空破产管理

人全额未予确认。

因不认可债权审核结论，西藏金租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西藏金租对质押租金享有优先

受偿权； 请求判令海航控股及祥鹏航空在104,566.16万元债权范围内将质押租金直接支

付给西藏金租；请求判令长江四号租赁对于质押租金无法清偿西藏金租的部分，向西藏金

租承担赔偿责任；请求判令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均由长江四号

租赁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2024年5月1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一中院” ）一审判决如

下：

（一） 被告天津长江四号租赁有限公司对被告长江租赁有限公司在藏金租回字

[201709-001-ZL01]、 藏 金 租 回 字 [201709-001-ZL02]、 藏 金 租 回 字

[201709-001-ZL03]、 藏 金 租 回 字 [201709-001-ZL04]、 藏 金 租 回 字

[201709-001-ZL05]、藏金租回字[201709-001-ZL06]六份《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无法清

偿原告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债务范围内承担30%的赔偿责任；

（二） 被告天津长江四号租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

告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赔偿律师费人民币95,000元、保全保险费人民币648,310.22元；

（三） 第三人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享有合同编号为CJ20120102602008、

CJ20120102702009、CJ20120102802010、CJ201201026902011、CJ20120103002012 的

《租赁协议》及《租赁协议之变更协议》项下的租赁权益（包括收取应收账款的权利）；

（四）驳回原告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第三人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海南一中院送达的上诉状，西藏金租提起上诉，上诉内容如下：

（一）请求法院撤销〔2023〕琼96民初84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

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本案诉讼费、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尚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需以法院生效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四、公司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六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公告编号：2024-32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

年4月19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公司2023年度以2023年12月

31日总股本2,228,933,1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6元（含税），送

红股0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28,933,187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1.1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44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3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116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自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 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

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的原则为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6月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6月14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6月1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6月14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说明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股

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调整程序并及时披露。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57号港航大厦14层证券部/法务部

咨询联系人：刘哲

咨询电话：0898-68612566

传真电话：0898-68615225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6日


